
新北市樹林社區大學學員團體意外保險不予納保切結書 

  依教育局【新北市社區大學委託辦理行政契約】規定，為保障新

北市社區大學學員在課程期間能獲得妥善保障，避免發生重大事故卻

無法獲得適當保障之情形，建議參與投保學員團體意外保險，唯戶外

課程及危險係數較高的課程本校採強制投保，若無法配合者，本校不

受理報名課程及活動。 

Q1. 我已經有很多保險了，一定要投保嗎？ 

A1. 正如全國在籍的大學、高國中、小學、幼稚園等，絕大部分也都

有個人保險，但還是必須自費投保學生平安保險，所以新北市十

二所社區大學學員也都納入社區大學學員團體意外保險。每學期

花費 200元，卻給自己多一重保險。故依據新北市社區大學收退

費標準代收保險費為學員辦理意外險。 

Q2. 保障期間多久？ 

A2. 每門課上課當周週一起，春季班 18周、寒暑期 8周。 

Q3. 投保年齡與保障內容為何？ 

A3. 投保年齡 15～99歲皆可投保。意外身故保障為 100萬元，意外

實支實付醫療保障 1萬元，除上課期間外，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事

故都在保障範圍內。 

Q4. 我只在社大校園內上課，並無校外教學，為何還要投保團體意外

險？ 

A4. 因保險保障期間為全天 24小時，從家中到社大途中及校園內之

所有意外事故都可申請理賠。加上社大強調經驗學習、移地教

學、現場學習、社區服務學習、學習成果展演，讓課程更貼近生

活及社區性，社大師生在教室外的教學活動更加頻繁，社大學員

學習的風險與保障需求更大。 

Q5. 戶外教學是否還需要投保旅行平安險？ 

A5. 若已投保社區大學學員團體意外保險，戶外教學(半日)可以免再

投保旅行平安險。若未參與學員團體意外保險者，需自行投保旅

行平安險，並須把投保證明交付給社辦備查。 

 

□上述已詳閱完畢，本人依然決議不納保。(請翻面繼續填寫) 



 

一、 本人         於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報名

新北市樹林社區大學   年  □春  □秋  □寒  □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程，就前述事項均已清楚瞭解，

在此聲明不參加本校本學期學員團體意外保險，若就學期間發生

任何意外事故，概由本人自行負責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
二、 上課期間若有任何戶外教學行程，本人同意自行投保意外險及自

行負擔保險費用，若未投保以致喪失參加戶外教學之權益，本人

亦完全無異議接受。 

三、 本切結書簽署人，已明確認知本切結書內容之法律效力，並聲明

本人並未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。 

 

此致 

新北市樹林社區大學 

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

      不納保原因： 

        □未滿 15歲 

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: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□個人因素不願投保 

         □於新北市     社大已投保。 

                  (請提供收據影本備查)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編碼 


